
附件 2 

汕尾市“菜篮子”基地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1.基地（企业）必须具有相当的生产规模。其中种植企业：

蔬菜面积200亩以上，大棚面积30亩以上；水果面积100亩以上；

茶叶面积 100 亩以上；畜禽养殖企业：家禽存栏量 5 万只以上；

生猪存栏量 1000 头以上；牛存栏量 200 头以上;水产养殖企业：

养殖面积 50 亩或年产量 100 吨以上； 

2.申报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经营证照齐备有效； 

3.基地相关手续完备，正式投产三年以上，具有明确的执行

标准（达到无公害标准以上的产地环境标准、生产技术规程和产

品质量标准）和可溯源的档案信息管理，并具有基地环境、产品

质量的有效检验报告； 

4.基地向社会实行产品质量承诺，基地生产、加工、储备的

相关产品实物质量处于市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达到或接近省内

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市场占有率居市内同类产品前列； 

5.基地规模化程度高，机械化、信息化水平高，基地生产规

模居我省、市、县前列； 

6.管理规范，经济效益好； 

7.基地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并有效运行，有较高的质量保证能

力，近三年未出现重大质量安全责任事故； 

8.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优先推荐我市“菜篮子”基地： 



（1）申报基地经营主体为省级、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现

代农业园区，农业标准化示范园区，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农民

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2）申报基地获得 HACCP、ISO9000、GAP 等认证；主营产品

已获国际标准认证，并在有效期内； 

（3）基地主营产品已获省级以上无公害农产品证书、绿色农

产品证书、有机农产品证书、农产品地理标志证书、广东省名牌

产品证书，并在证书有效期内； 

9.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认定为市级“菜篮子”基地： 

（1）近三年内发生质量、安全事故或重大质量问题； 

（2）存在产权纠纷； 

（3）不符合国家有关质量、安全、卫生、环保、能源或其他

法律法规和强制标准； 

（4）对专项资金申报、使用、管理存在弄虚作假、骗取、挤

占、挪用等违规行为。 

二、申报材料 

（一）企业附件材料： 

1.填写《汕尾市“菜篮子”基地申报表》； 

2.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 

3.单位资质荣誉如获得龙头企业、示范社等文件或证书； 

4.近两年财务报表； 

5.单位生产工艺流程、管理标准、工作规范、技术标准或规

程等文书； 

6.其他相关证书文件。 



（二）基地附件材料： 

1.申报基地用地关系证明如土地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等； 

2.基地位置图、生产区域分布图、污水处理图（畜牧类）等； 

3.证明基地实有规模的产地证明文件，例如有准确规模数据

和地理位置描述的认证证书或第三方有效证明文件等； 

4.基地近 3 年内有效的环保证明或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环境

检测报告等； 

5.畜牧生产基地提供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养殖场备案表或

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等； 

6.基地本年度有效的产品质量检测检验报告；产品质量执行

标准、产品质量检测制度、产品溯源制度等文书，基地近半年的

产品生产档案实际样本； 

7.反映基地基础设施包括生产设施、质量检测室（站）、储藏

仓库、生产管理系统、视频监控等方面的实景图片； 

8.基地、产品的认证与荣誉证书或证明，例如无公害认证、

绿色食品、有机产品、省名牌产品、省著名商标、原产地标志、

港澳出口注册场等认证； 

9.其它相关证书、证明文件。 

 

 


